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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生态环境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全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合力奏响绿色发展“协奏曲”

三月琼岛大地，绿意愈
浓。在这蕴含生机的自然
色彩背后，有着一份绿色的
向往——我省要以生态文
明建设顶层设计性质的“四
梁八柱”为引领，实施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描
绘生态新蓝图。

立柱架梁，是搭起生态
文明制度的骨架。2015年
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
文件。2015年9月11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了“1+6”生态文明建设系
列文件。去年4月，海南迎
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更大机
遇。在中央12号文件中，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被
单独提出来。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阵
地的主力军，我省生态环境
系统扛起责任担当，结合实
际，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
不断迈出了新步伐。

未来，我省生态环境系
统将一如既往发挥职能作
用，与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的相关部门共同发力，推
进全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奏响绿色发展“协奏曲”。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
指南。

树立新发展理念、转变政绩观，需
要依靠不断完善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
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如何做？怎么转？近年来，我省以
实际行动，通过在全国率先出台《海南
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实施细则》、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等举措，不断推动完
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拼图”。

这带来的改变不难被发现：在全面
治污的同时，我省将重心从“排放口”转
移到“决策”，并重开展“督企”和“督

政”，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格局——
2016年5月，《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
印发，明确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出现失责行
为、符合追责情形的必将追责，且不论调
离、提拔、退休与否，实行终身追责。

“从‘督企’到‘督政’，它给地方政
府主要负责人带来的危机意识，将有效
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省生
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说。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
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近年来，环保问责风暴在全省掀
起。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海南开展督

察以来，我省主动作为、立行立改。截
至3月22日，我省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边督边改工作，共问责300人。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开始真正意识
到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分量，思想上的“雾霾”一扫而
空。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
性方式搞发展，逐渐成为共识。

没有制度保障，绿色发展理念就是
空中楼阁。新的考核评价机制，正是构
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四梁八柱”中的
一根“大梁”。

去年起，我省正式实施的新办法，
根据《海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省

19个市县（区）（含洋浦、暂不含三沙）划
分为5大类，分两个平台进行差别化的
考核，并取消了除海口、三亚、洋浦、儋
州、文昌、琼海、澄迈之外的12个市县
GDP、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

这一举措的背后深意，是要发挥
“绿色指挥棒”的重要约束和导向作用，
落实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改变地方的“唯GDP论英雄”，为坚定
不移推进绿色发展的干部撑腰鼓劲。

如今，站在新起点上的海南，进入
更有底气、更有条件走绿色发展之路的
新阶段，我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将一
直在路上。 （本报海口3月27日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点上的突
破才能带动面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拿到排污许可证，是激励也是鞭
策，我们将更加积极履行污染治理的主
体责任。”2017年4月，华能海南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领到了一本期
待已久的证书，该厂法定代表人符和万
捧着手中的证书说道。

这本绿色封皮、有167页的册子看
上去不起眼，来头却不小：这是首张具
有全国统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

如今，华能海口电厂获得的许可
证证书作为国家“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果展的环保领域改革代表参
展，现已被收录到国家博物馆永久保
存。

在这本许可证的副本中，既写明了

污染物排放许可限值、许可条件等技术
指标，同时严格规定了自行监测、管理
台账、信息公开等要求。其背后，浓缩
着我省开展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的不易，也带着环境管理转型的明显
印记——

2016年5月，海南启动排污许可证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在石化化工、火电
和造纸行业进行探索，对排污单位实行
全过程“一证式”污染管控制度，成为全
国排污许可证制度试点改革的“探路
者”。

不止步于对排污许可证及其管理
进行改革探索，在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
生态补偿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等
领域，我省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同样
频频出招，不仅敢探索、分量重，同时节

奏更快。
去年，我省出台《关于健全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通过系列举措解决生态补偿
工作中补给谁、谁来补、补多少、如何补
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并要求逐年加大
省级财政，化整合资金，建立多元化生
态补偿机制。

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与改革
方案的印发，则将我省生态环境监测点
位布设当“一盘棋”考虑，形成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生
态环境监测新格局，为我省生态环境保
护增强了“耳目”与“基石”。

去年6月1日起，我省在环境高污
染、高风险领域试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
保险制度，并鼓励涉重金属、危险化学

品、危险废物处置、医疗废物处置等行
业积极投保环责险。通过环责险试点
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我省环境风险管理
长效机制，是实现环境管理转型的必然
要求，也是发挥保险机制社会管理功能
的重要任务。

而今年出炉的《海南省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则明确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
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促使赔
偿义务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

这些不断迈出的新步伐，旨在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
意识，抓住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走
出环境质量持续全国领先的“海南路
径”。

2018年12月13日，一场特殊的会
议在海口举行。生态环境、自然与规划
三大部门的上百名相关工作人员悉数
到场。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启动我省区
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暨“三线一单”编
制工作。

“三线一单”，指的是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
境准入清单。按计划，我省到2019年
底前，要编制形成覆盖全省和省辖海域
的“三线一单”，形成落实到生态环境分
区环境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

“海南在这方面有良好的工作基

础。‘三线一单’要抓住管控这一核心，
通过‘划框子’‘定规则’，把生态环境保
护的规矩立在前面。”对海南开展此项
工作，生态环境部环境评估中心总工程
师李天威充满信心。

信心，源于三年前打下的基础。
2015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省

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紧接着，推进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立法保护、管理目录、绩效考核、
生态补偿和监管平台“4+1”制度创新
工作，让生态保护红线真正做到划得
定、守得住。

为了确保改革于法有据，我省不断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筑
牢根本。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海南省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是我国首部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地方立法，首次确立
了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地位，明确了生
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为严守红线奠
定了法律基础。

而时隔一年出台的《海南省各级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是我省首部明确各级党委政府
具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内容以及

职责边界，为推进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奠定基础。

一系列密集出台的生态领域法律
法规，和不断完善的制度措施，将海南
生态保护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
化的轨道。

去年12月，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要落实好省委七届二次全会通过的
生态文明建设30条决定，充分发挥“多
规合一”引领发展和对资源配置的指
导、管控作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优化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顶层设计。

“探路者”：率先推进排污许可改革试点工作BB

“指挥棒”：健全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和追责体系CC

截至2019年3月22
日，我省落实中央环保督
察边督边改工作，共问责

300人

“排头兵”：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划定“三线一单”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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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积极
推进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

我省取消 12
个生态敏感区市

县地区生产总值
考核

《海南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试行）》明确，在

赤田水库和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跨市县河流且已开展

水质监测的交界断面开展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到2020年，

将实施范围逐步推广到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及以上


